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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永政办〔2023〕35 号

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公布永定区人民政府 2023 年度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直各单位：
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明确决策

责任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印发的<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>》《中共龙岩

市委 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龙岩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

（2021-2025 年）>的通知》（岩委发〔2022〕3 号）等相关规

定，区政府制定了《永定区人民政府 2023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

项目录》，现经区委同意，予以印发。请各单位根据工作实际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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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规定认真组织实施。

一、永定区人民政府 2023 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承办单位

1

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健

全完善打击非法采矿长效机制》（2023 年修订版）

的通知

自然资源局

2

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关于执行永定区城区和乡

（镇）规划区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修编成果的通

知

自然资源局

3 龙岩市永定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保护工作规划 文体和旅游局

二、工作要求

1.各承办单位要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关要求，及时起草

决策草案并征求意见，认真落实公众参与（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

一般不少于 30 日）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

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区政

府审议决策。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

报告。

2.各承办单位要加强重大行政决策的档案管理，及时将决策

过程和决策实施中的文件资料收集整理归档，实现决策程序全过

程记录。

3.区政府办公室做好重大行政决策的协调工作，区市场监督

管理局根据决策起草单位的申请协助做好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

动决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会审工作，区司法局做好重大行政决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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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性审查工作。

4.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因工作需要

新增或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，承办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程序

及时提请区政府进行调整。

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2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、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区政协办公室、区纪委监委

办公室。

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 日印发


